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 

1、对《关于公司计提 2023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事项，已经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计提的标准及金额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公司的财务制度，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事项。 

2、对《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一致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向广大投资

者披露详细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3、对《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



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并认为，公司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客观、公

正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对该专项说明无异议。此外，我们将持续关

注并监督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促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 

4、对《关于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

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相关规定；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会计估计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5、对《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提供相应

担保事项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一致认为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

对外提供相应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3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和业务履约

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提供相应担保事项，并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章  友、李玉琴 

2023年 8月 29日 


